
百度推广充值合同

合同编号：BAIDU2024HNCZ01964

鉴于：

1、 甲方参加乙方提供的百度推广服务，已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 注册用户

名“    bj-三汇能环    ”作为百度推广服务帐户使用。

2、 双方确认使用以下条款：

甲乙双方签署了《百度推广服务合同》和/或 www.baidu.com “百度推广”频道刊登的《百

度推广服务合同》链接地址为： http://e.baidu.com/accept.html （即百度推广服务合同

）(以下简称主合同)，该合同具备法律效力，对甲乙双方均有约束力。甲方确认乙方按照双

方签订的主合同的规定均全面履行义务，无任何违约行为。

3、 乙方郑重提示甲方，甲方在本次充值前有义务再次认真阅读并确保完全理解《百度推广服务

合同》的各款规定（链接地址为： http://e.baidu.com/accept.html )且全部同意该合同

所有条款。甲方确认，签署本充值合同将视为甲方已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该合同且承诺遵守

该合同约定。

为继续使用该服务，双方签订充值合同作为主合同的补充合同如下：

一、甲方为继续参加百度推广服务，在本合同生效后30天内向乙方支付推广费并到账人民币

    壹万捌仟    元整（大写）。如甲方对效果类产品充值，则乙方为甲方开具信息技术服

务费发票和广告代理费发票，其中信息技术服务费占比91.5%，广告代理费占比8.5%；如甲

方为展示类产品充值，则乙方为甲方开具广告代理费发票。其中，效果类产品是指根据百度

具体产品政策，按点击付费的产品；展示类产品是指根据百度具体产品政策，在

www.baidu.com网站及百度wap网站（包括各频道网站、百度联盟成员的页面或界面）或百度

线下资源位置为客户量身定制的商业信息发布展示类推广的产品。

二、.甲方未在前述约定期间内充值的，本合同自充值截止日之次日起终止。甲方仍需要充值的

，双方再行协商。

三、.本合同盖章后生效。本合同可以传真签署，双方签字盖章后的传真件具有法律效力。

甲   方：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   方： 百度时代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签约时间： 2024年 5月 7日 签约时间： 2024年 5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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